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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
2022年招生方案出炉
本报讯（记者 田雁） 昨日，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，为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行为，根据省教育厅、市教育

局相关通知精神，我市出台市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2年招生工作实施方案。今年的招生体制是市教育局宏观管理，

各相关县区组织协调，有关学校密切配合，学生和家长有序参与，市直学校依据招生政策组织招生。{ }
小学学校 凡 年 满 六 周 岁（2016 年 8 月

31 日及以前出生）的适龄儿童，由家长根据自
己的房、户、居住证等条件和招生学校的入学
条件，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大同市基础教育网
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平台自行网上报名。
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
休学的，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向
所属学区学校提出申请，由学校汇总后报教
育行政部门备案。

初中学校 由学生家长根据自己的房、户、
居住证等条件和招生学校的入学条件，在规定
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。其中市直、平城区、云冈
区（云冈区区属中学对口小学校除外）、开发区
各小学毕业生，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集中报
名。在上述区域以外小学就读，符合学校招生
条件的应届小学毕业生，在规定时间内到所在
学区学校办理个别报名手续。

小学报名时间为 6 月 17 日至 7 月 1 日；初中
集中报名时间为 6 月 15 日至 6 月 29 日，个别报
名时间为 7 月 4 日至 7 月 8 日。报名网址为大同
市 义 务 教 育 学 校 招 生 网 上 管 理 系 统（http://
121.30.200.74:5080/index.jsp）。网上报名时，请
家长仔细核对信息，志愿一经确认，不可更改。

网上报名

各 初 中 学 校 现 场 审 验 及 补 验 复 核 在 6
月 27 日至 7 月 15 日完成。各小学学校现场审
验 及 补 验 复 核 在 7 月 4 日 至 7 月 15 日 完 成 。
由 学 校 自 行 组 织 专 人 现 场 审 验 其 学 籍 、户
籍、住房手续等，并予以登记备案。小学审验
范围为参加本校集中报名的适龄儿童，初中
审 验 范 围 为 参 加 本 校 集 中 报 名 和 个 别 报 名
的小学毕业生。

审 验 需 提 供 的 手 续 ：① 学 生 户 口 簿 ；②
正式房产手续，包括房屋所有权（不动产）证，
购买新建住房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需提
交购房合同、购房发票、入住通知、住宅维修
基 金 票 据 等 ，拆 迁 户 需 提 供 拆 迁 安 置 手 续 ；
③随迁子女提供居住证（居住卡）和从商、务
工相关手续；④参加初中学校个别报名学生
除 提 供 上 述 所 需 的 手 续 外 ，还需提供加盖毕
业小学公章的《学生信息明细》、学校标识码、
全国学籍号等信息。

对户籍、住房手续有疑问的，要会同有关
部门进行查证落实。对相关材料提交不全的，
要在规定时间及时补验。如房主与学生本人
不在同一户口，或其他原因不能说明与学生
的关系时，需提供能说明其与学生关系的相
关佐证材料。学生家长提交的户籍、住房手续
及其它相关佐证材料必须真实可信。如经户
政、房管等部门查证落实确属虚假材料的，一
律取消相关学校录取资格。

不得要求提供学前教育完成证明、计划生
育证明、户籍地无人监护证明、超过正常入学
年龄证明等非必要入学证明材料。随迁子女提
供的入学证明材料时限要求不得超过6个月。

为确保整个招生录取过程阳光透明，录取结果
公平公正，各学校要严格依照本校所在学区范围
和招生录取条件，结合本校当年招生规模轨制，合
理确定录取梯次，按照梯次录取原则进行录取，直
至录满为止。

公 办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学 校 新 生 入 学 基 本 条 件
为：具有学区内随同父母的正式户籍、正式房产手
续 或 新 建 小 区 购 房 手 续（通 过 专 业 部 门 正 式 竣 工
验 收 的 房 屋）或 拆 迁 安 置 手 续 ，且 须 房 户 一 致 ，期
限 为 一 年 以 上 。截 止 时 间 为 2021 年 8 月 31 日 前 。
学校学区内的二手房住户须具备三年以上房户手
续。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31 日前。

具 体 录 取 梯 次 顺 序 为 ：① 完 全 符 合 入 学 基 本
条 件 的 学 生 。② 房 户 时 间 不 足 的 学 生 ，即 符 合 其
他 基 本 条 件 ，但 房 、户 迁 入 时 间 不 足 。③ 单 迁 户
学 生 ，即 符 合 其 他 基 本 条 件 ，但 学 生 户 口 没 有 随

同 父 母 。④ 房 户 不 一 致 的 学 生 ，分 两 种 类 型 ，依
次 为 ：住 房 在 学 区 ，户 籍 不 在 学 区 但 属 于 招 生 学
校 所 在 行 政 区 域 范 围 内 ；住 房 在 学 区 ，户 籍 不 在
招 生 学 校 所 在 行 政 区 域 范 围 内 。⑤ 有 户 无 房 学
生 ，学 生 户 籍 在 学 区 ，但 无 正 式 房 产 手 续 。⑥ 挂
靠 户 学 生 ，即 户 籍 落 在 其 他 亲 友 户 口 上 。⑦ 无 房
无 户 学 生 ，房 户 均 不 在 市 直 学 校 所 在 行 政 区 域 但
具 有 市 直 学 校 所 在 辖 区 居 住 证（居 住 卡）的 随 迁
子 女 。⑧ 与 该 校 学 区 有 关 的 其 他 类 别 学 生 。

民 办 义 务 教 育 学 校 招 生 录 取 工 作 由 所 属 地
或 监 管 地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统 一 组 织 ，严 格 按 照《大
同 市 教 育 局 关 于 大 同 市 2021 年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民
办 学 校 招 生 工 作 实 施 方 案》和《大 同 市 教 育 局 关
于 做 好 2022 年 普 通 中 小 学 招 生 入 学 工 作 的 通
知》执 行 。

电脑派位时间全市统一为 7月 21日。

现场审验

梯次录取

①住 房 在 大 同 一 中 学 区 但 不 符 合 大 同 一 中 招 生
入 学 条 件 的 学 生 ，家 长 可 以 根 据 自 己 住 房 位 置 ，到
以 下 学校审验资料：大同一中学区内，迎宾街以南的
可 录 取 到 大 同 十 一 中 ；迎 宾 街 以 北 的 可 录 取 到 北 岳
中学。

②住房在大同二中学区内学生，可以录取到北师大
大同附中或大同铁一中。

③大同三中学区范围内，西环路以东北，云中路、
大庆路以东南，迎宾街以南，魏都大道以西，南环路以
北区域，且符合大同三中入学条件的学生，根据学生和
家长的升学意愿，可由大同三中录取，也可以由大同六
中录取。

④西环路以东，平城街以南，魏都大道以西，清远
西街以北区域符合报名学校招生条件的适龄学生，根
据学生和家长的升学意愿，可由大同七中录取，也可
以由大同六中分校录取。2024 年起，该区域范围内的
学生由大同六中分校录取。

⑤住房在大同六中分校、大同七中学区内的学生，
可以录取到大同十中。

⑥大同十二中学区范围内，御河西路以东，联络
规划路一以南，滨河路以西，京包铁路线以北区域，且
符合大同十二中入学条件的学生，根据学生和家长的
升学意愿，可由大同十二中录取，也可以由大同北岳
中学录取。

⑦在 配 建 学 校 建 成 前 ，文 瀛 南 路 以 东 ，恒 安 街 以
南，柳莺路以西，开源街以北区域，符合报名学校招生
条件的适龄学生，可根据学生家长的升学意愿和学校
的学位情况，录取到大同二中、北师大大同附中、大同
铁一中、大同市实验中学。

⑧大 同 北 岳 中 学 学 区 范 围 内 ，北 苑 路 以 东 ，京 包
铁 路 线 以 南 ，御 河 西 路 以 西 ，平 城 街 以 北 区 域 ，且 符
合 大 同 北 岳 中 学 入 学 条 件 的 学 生 ，根 据 学 生 和 家 长
的 升 学 意 愿 ，可 由 大 同 北 岳 中 学 录 取 ，也 可以由大同
四中录取。

市 直 九 年 一 贯 制 公 办 学 校 在 学 区 内 生 源 不 足 的
情况下，本校应届小学毕业生可对口直升入本校初中
就读。

关于部分学校的录取作如下说明

照顾政策

按 照 大 同 市 双 拥 政 策 相 关 规 定 ，具 有
所 属 部 队 团 级 单 位 以 上 政 治 处（部）出 具
的 军 人 子 女 证 明 ，及 父（母）有军官证和军
人保障卡的军人子女（含国家综合性消防救
援队伍人员子女），可 以 结 合 学 生 和 家 长 的
升 学 意 愿 ，经 市 教 育 局 协 调 ，到 相 关 学 校
办理入学手续。

按照省教育厅相关通知精神，根据市教
育局相关通知要求，符合条件的引进人才子
女，可以结合家长的升学意愿，经市教育局协
调，到相关学校办理入学手续。

根据大同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室相关通知精神，凡经相关部门审核确认的
援鄂人员子女，可以结合家长的升学意愿，经
市教育局协调，到相关学校办理入学手续。

凡属市委、市政府签约的重大招商引资
项目，项目相关人员子女可由市教育局协调
到相关学校办理入学手续。

在平城区以外小学就读的市社会福利
院孤儿，经市教育局协调，到相关学校办理
入 学 手 续 。能 适 应 普 通 学 校 学 习 的 残 疾 儿
童少年，按就近入学原则安排随班就读。

初一新生学情监测于 8月 11日统一进行，
科目为小学语文、数学、英语三科。公开编班
统一时间为 8月17日上午9时。

参加公办学校集中报名和民办学校电
脑派位未被录取的学生，可进行第二次志
愿填报、手续审验及录取。参加公办学校集
中报名未被录取学生补报志愿时间为 7 月
17 日至 18 日，电 脑 派 位 未 被 录 取 学 生 补
报志愿时间为 7月 22日至 23日。

补报志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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